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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Xinjiang Chiyuantian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财 务 评 估 报 告  

 

驰天会商字[2025]1-0009 号 

平罗县德渊城乡水务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执行了与平罗县德渊城乡水务有限公司商定的程序，这些程序的充分

性和适当性由平罗县德渊城乡水务有限公司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

服务准则第 4101 号一一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和业务约定书的要求执行商定程序，并

报告执行程序的结果。本业务的目的仅是为申请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

目专项债券方案提供财务评估报告及总体评价。 

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新建取水泵站、输(供)水管道、

水厂；现有水厂、供水管道扩建，约 83.24 公里:新建智慧水务平台系统。建设内容：新建水

处理车间、中控化验楼、崇岗水厂，取水泵站、输(供)水管道、水厂；现有水厂、供水管道

扩建，约 83.24 公里；新建智慧水务平台系统。 

本报告执行商定程序测算数据以委托方提供的《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及

相关资料列示的项目运营收益测算作为还本付息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报告内容。 

前述已执行的商定程序并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我们不对执行商定程序发表审计或

审阅意见。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执行审计或审阅，我们可能得出其他报告的结果。 

本报告仅供平罗县德渊城乡水务有限公司用于前述目的，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及分发给

其他单位或个人。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杨   军    

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中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 陈 月 杰   

 

中国              乌鲁木齐                      202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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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 

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随着国家发改委《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意见》的出台，

2018 年自治区区启动建设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是集黄河取水泵站、远距离大口

径输水管道、平原型水库、黄河水深度处理净水厂和上百公里的城市输水管道于一体的供水

工程，其建成通水将解决县域水资源总量不足、地下水超采形成漏斗、城乡规划建设与水源

地保护矛盾突出、城市单一水源存在供水安全风险、农村供水水源分散、部分水质不达标且

供水保证率低等问题，是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互联互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

水安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战略性部署。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银川都

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水源部分）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宁发改审发〔2021〕27 号），

明确工程主要任务是以黄河为水源，引水替换银川市、石嘴山市和青铜峡市部分超采严重、

地下水水源水质恶化，解决区域城乡生活和工业发展的用水问题。从“地下水”到“黄河水”“水

源头”到“水龙头”“水管网”到“水联网”，在供水规模、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和现代化理服务水

平提升等方面完善系统建设，构建智慧平台，落实用水权改革，实现精细化管理。 

该工程一期已于 2019 年底建成通水，一期工程规划至 2025 年，最高日供水规模将达到

87.7 万 m3，可满足吴忠市、银川市、石嘴山市 8 个县区 260 多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水、规

模化养殖用水和工业产业用水需求。二期工程规划至 2035 年，最高日供水规模将达到 170.1

万 m3，其中石嘴山支线管道工程 2021 年 10 月开工建设，截止 2022 年底共完成管道铺设

22 公里，完成投资 3.276 亿元。调蓄水库工程目前正在打施工降水井，截止 2023 年 6 月，

完成施工降水井 50 眼。计划 7 月 15 日开工筑坝，年内完成筑坝工程，明年 6 月管道工程和

调蓄水库全部建成。但全县范围内仍然存在项目建设、运行维护缺资金、缺人员、缺技术的

实际情况，为确保城乡居民喝上“明白水、放心水、安全水”，亟需在供水规模、供水安全保

障能力和现代化管理服务水平提升等方面完善系统建设。 

按照宁夏“十四五”城乡供水规划思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

划，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全面提

高供水效率和效益，保障都市圈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按照以上规划布局，大水沟水源地输

水管道、平罗第三水厂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7 月陆续开工建设。2025 年前，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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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河西地区主要依托大水沟水源地，供给城乡用水。2025 年后，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

工程扩大供水范围，届时平罗县第三水厂供水规模将达到 8 万 m3/d，覆盖平罗县河西地区

城乡及工业园用水。同时按照自治区《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开展贺兰山、罗山、六盘山区域地

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保护地下水资源，开展水源地保护专项行

动，强化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到 2025 年全部依法关停贺兰山、六盘山、罗山工业和农业灌

溉地下水开采井。 

2021 年 11 月，平罗县人民政府印发《平罗县贺兰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方

案》（平政办发〔2021〕68 号），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自治区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安排部署，加快推进地下水治理保

护，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对照关停名录，严格按照封填标准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力争关停

已有替代水源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以及违法取用地下水资源的取水井；2023 年 12 月

底全面完成贺兰山区域农业灌溉地下水取水井、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企业自备井以及违

法取用地下水资源等不符合保留条件的机电井关停工作。对符合保留条件的自备井一律安装

计量设施，办理取水许可，建立工作台账。 

（二）项目内容与规模 

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新建取水泵站、输(供)水管道、

水厂；现有水厂、供水管道扩建，约 83.24 公里:新建智慧水务平台系统。建设内容：新建水

处理车间、中控化验楼、崇岗水厂，取水泵站、输(供)水管道、水厂；现有水厂、供水管道

扩建，约 83.24 公里；新建智慧水务平台系统。 

（三）项目审批情况 

该 项 目 已 取 得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证 （ 项 目 代 码 ：

2407-640221-17-01-624561）项目备案总投资 36,660.97 万元，未考虑建设期利息。本项目

2027 年 10 月竣工，建设期占用专项债时间为 30 个月。 

本次按照发行专项债券实际情况考虑，由于融资成本发生变化，故总投资需增加建设期

利息 697.67 万元，调整后总投资为 37,358.64 元。经调整后的项目估算总投资（含建设期利

息）为 37,358.64 万元，较原可研和备案证投资额 36,660.97 万元增长 1.90%。根据《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

7 号），目前本项目调整未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 10%，故无需重新报批

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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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由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及项目实施单位筹措构成，其中（1）本项

目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4,00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发行 10,000.00 万元，2026 年

发行 4,000.00 万元，债券期限均为 20 年。（2）其余资金由项目实施单位通过申请小型引调

水项目专项补助资金、政策性金融工具以及集团公司注资的方式筹措，届时根据项目实施进

度保障如期到位。 

二、评价要素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

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

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18 年 2 月，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明确，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鼓励地方按照《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要求，创新和丰富债券品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优先在重大区域发展

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

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明确，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具体由原有 4 个领域项目

进一步扩大为 10 个领域项目：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内河航电枢纽和港口、城市停

车场、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城乡电网、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供水。鼓励地方在符

合政策规定和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尽量多安排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以省份为单位，专

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券规模的比例一般控制在 20%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有关规定的通知》（发改投资〔2023〕1232 号），专项债券投

向领域调为 11 大领域，可用作资本金行业增至 15 个。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专项债投向领域采取负面清单管理，进

一步扩大可用作资本金至 22 个行业。专项债用作资本金的比例上限由 25%提高至 30%，覆

盖铁路、机场、新能源、产业园区等“正面清单”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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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稳定性和充足性。 

 (一）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以厂房租赁、物业管理和增值服务收益作为还本付息基础。通过对委托方提供的

《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

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资金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债券存续

期间现金流量预测分析见附表一。 

根据上述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项目专项债券在发行期间，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可

偿债收益）合计为 54,665.10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为 20,440.00 万元，本项目的偿债倍数可达

到 2.67 倍，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 

(二）资金稳定性 

根据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本项目计划发债

14,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20 年，其中 2025 年发行 10,000.00 万元，2026 年发行 4,000.00

万元，参照已发行的 20 年期政府专项债券利率，本项目 20 年期利率以 2.30%进行测算，利

息总计 6,440.00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 20,440.00 万元。偿债方式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

支付利息一次，债券到期后一次性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2046 年期末扣除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金额后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为 34,922.77 万元，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

可以得到保证。 

本项目债券偿还期内的资金留存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与项目相关的财务风险 

我们注意到，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预期收益与融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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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方案中制定了针对以下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债务资本市场利率波动风险 

如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

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

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好债券的期限配

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充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

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二）项目建设期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 

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

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

息兑付，因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

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

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风险出现，发债主体单

位将统筹协调，增加自筹资金投入，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利息

的全额兑付。 

（三）项目运营期可能存在经营风险 

如果项目在运营期内，若本项目投入运营后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

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

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项目管理单位应密切关注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

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的运营情况，加强项目运营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四、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

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可以

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最终以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

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的供水收益作为还本付息基础，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

金流入，充分满足专项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银川都市圈城乡西

线供水平罗县配套工程项目的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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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现金流入  -              

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  -              

发行债券金额  14,000.00   10,000.00   4,000.00          

其他资金流入  23,358.64   6,000.00   6,000.00   11,358.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73,322.43   -     -     1,242.65   7,455.89   7,455.89   7,455.89   7,455.89   8,574.28   8,574.28   8,574.28  

现金流入小计  210,681.06   16,000.00   10,000.00   12,601.29   7,455.89   7,455.89   7,455.89   7,455.89   8,574.28   8,574.28   8,574.28  

现金流出  -              

建设期资金流出   36,660.97   15,846.67   9,724.00   11,090.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18,657.33   -     -     924.71   5,557.69   5,598.12   5,639.65   5,682.31   6,092.77   6,137.83   6,184.14  

债券还本  14,000.00   -     -     -     -     -     -     -     -     -     -    

债券付息现金流出  6,440.00   153.33   276.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现金流出小计  175,758.29   16,000.00   10,000.00   12,337.01   5,879.69   5,920.12   5,961.65   6,004.31   6,414.77   6,459.83   6,506.14  

现金净流量  34,922.78  0.00  0.00  264.28  1,576.20  1,535.77  1,494.25  1,451.58  2,159.51  2,114.45  2,06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54,665.10  0.00  0.00  317.94  1,898.20  1,857.77  1,816.25  1,773.58  2,481.51  2,436.45  2,390.14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0.00  0.00  264.28  1,840.48  3,376.25  4,870.50  6,322.08  8,481.59  10,596.04  12,664.18  

平均偿债覆盖倍数 2.67 



 

 8  

接上表 

项目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现金流入             

中央和自治区补助资金             

发行债券金额             

其他资金流入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8,574.28   8,574.28   9,860.42   9,860.42   9,860.42   9,860.42   9,860.42   11,339.48   11,339.48   11,339.48   11,339.48   4,724.78  

现金流入小计  8,574.28   8,574.28   9,860.42   9,860.42   9,860.42   9,860.42   9,860.42   11,339.48   11,339.48   11,339.48   11,339.48   4,724.78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6,231.76   6,280.72   6,331.07   6,382.86   6,436.15   6,490.97   6,848.15   7,105.56   7,160.25   7,216.61   7,274.71   3,081.30  

债券还本  -     -     -     -     -     -     -     -     -     -     10,000.00   4,000.00  

债券付息现金流出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322.00   168.67   46.00  

现金流出小计  6,553.76   6,602.72   6,653.07   6,704.86   6,758.15   6,812.97   7,170.15   7,427.56   7,482.25   7,538.61   17,443.37   7,127.30  

现金净流量 2,020.52  1,971.56  3,207.35  3,155.56  3,102.27  3,047.45  2,690.27  3,911.93  3,857.24  3,800.87  -6,103.89  -2,40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2,342.52  2,293.56  3,529.35  3,477.56  3,424.27  3,369.45  3,012.27  4,233.93  4,179.24  4,122.87  4,064.77  1,643.48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14,684.70  16,656.25  19,863.60  23,019.16  26,121.43  29,168.88  31,859.15  35,771.07  39,628.31  43,429.18  37,325.29  34,922.77  

平均偿债覆盖倍数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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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测算来自项目可研报告以及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融资平衡方案。 

（一）本项目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项目运营后的供水收入，共计 173,322.43 万元，具体

如下： 

1、取水量 

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水平衡分析，平罗县 2028 年河西地区供需水情况如下所示：

平罗县 2028 年河西地区供需水平衡表 

项目 
2028 年需水量 

（万 m3/a） 

大水沟水源地可

供水量（万 m3/a） 

再生水可供水

量（万 m3/a） 

银川都市圈西线供水工

程石嘴山支线补充水量 

县城综合生活需水量  2,848.00   1,188.00   594.00   1,066.00  

工业需水量  2,307.45   -   737.00   1,570.45  

合计  5,155.45   1,188.00   1,331.00   2,636.45  

通过供需水平衡分析，平罗县大水沟水源地及再生水供水规模无法满足城乡用水需求，

随着本项目建成，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石嘴山支线连通，扩大供水范围，覆盖平罗

县河西地区县城及工业园用水。 

2028 年平罗县县城综合生活用水处于缺水状况（缺水量 1066 万 m3/a），统一由银川都

市圈西线供水工程补充。随着企业自备井的逐步关闭，工业用水缺口（缺水量 1570.45 万

m3/a），由银川都市圈西线供水工程及再生水共同补充。银川都市圈西线供水工程总补水量

2636.45 万 m3/a。 

因此，本项目负责补充平罗县县城生活用水、工业园区太西园及崇岗园工业用水缺口，

取水量合计 2636.45 万 m3/a，其中县城综合生活用水取水量 1066 万 m3/a、太西园工业用水

取水量 1368.19 万 m3/a、崇岗园工业用水取水量 202.26 万 m3/a。 

2、供水量  

根据《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水节供

发〔2022〕24 号），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体系基本建立，水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重点领域节水取得明显成效，到 2025 年，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控制在 9%以内，

故本项目管网漏损率以 9%计算，正常生产年供水量合计 2399.17 万 m3/a，其中县城综合生

活用水供水量 970.06 万 m³/a，太西园工业用水供水量 1245.05 万 m3/a、崇岗园工业用水供

水量 184.06 万 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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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常生产年水量规模表 

项目 取水量 供水量（漏损率：9%） 

县城综合生活用水 1066 万 m3/a 970.06 万 m³/a 

太西园工业用水 1368.19 万 m3/a 1245.05 万 m3/a 

崇岗园工业用水 202.26 万 m3/a 184.06 万 m3/a 

合计 2636.45 万 m3/a 2399.17 万 m3/a 

3、水费单价 

本项目位于平罗县河西地区，根据平罗县发展改革局《关于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平

罗县河西地区公共供水价格结构性调整的通知》（平发改发〔2024〕49 号），县城用水 1.95

元/m³，非居民用水（工业园区用水）4 元/m³。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同时根据《水利工程供

水价格管理办法》第八条“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监管周期为 5 年”规定，及《关于印发〈宁夏回

族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宁发改价格（管理）〔2023〕525 号）“城

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 5 年”。本项目未来运营期内水价按照每 5 年上涨 15%进行预

测。 

4、水费收缴率 

根据平罗县德渊城乡水务公司统计近 3 年收费收缴率为 97%—98.3%之间，本项目水费

收缴率按 98%计算。 

考虑本项目于 2027 年 10 月建设完成，故项目 2027 年收入自 11 月起计算，合计两个月

收入；专项债券于 2046 年 5 月到期，故项目 2046 年收入自 5 月截止，共计 5 个月。 

（二）项目建成后，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共计 118,657.33 万元，相关明细如下： 

1、原材料费 

原材料（药剂）主要有聚丙烯酰胺、氯酸钠和盐酸。聚丙烯酰胺单价 1.15 万元/吨，

年外购 6.59 吨；氯酸钠单价 6500 元/吨，年外购 11.17 吨；盐酸单价 1000 元/吨，年外购

31.13 吨。年度原材料费用合计 17.95 万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原材料费以每年上涨 2%

计算。 

名称 

年外购量（吨） 单价 总价 

第二水厂 第三水厂 崇岗园水厂 外购量合计 （万元） （万元） 

氯酸钠      4.60       5.80       0.77      11.17     0.65     7.26  

盐酸     12.80      16.20       2.13      31.13     0.10     3.11  

聚丙烯酰      2.74       3.30       0.55       6.59     1.15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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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年外购量（吨） 单价 总价 

第二水厂 第三水厂 崇岗园水厂 外购量合计 （万元） （万元） 

合计   17.95  

2、水源费 

项目建成后年预测取水量 2636.45 万 m³，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用水权价值基准（试

行）》中的规定，黄河水（含川区地表水）—工业用水：0.798 元/立方米；地下水—工业用

水：1.791 元/立方米，由于本项目引用非黄河地表水，经项目实施单位市场询价，本项目按

1.4 元/m³计算，符合正常市场水平，由项目实施单位与供水单位签订供水协议，供水期限

暂按 20 年计算，项目正常生产年水源费 3,691.03 万元。 

水量 取水量（万 m³/年） 水源费（万元） 

太西园工业用水 1368.19 1,915.47 

崇岗园工业用水 202.26 283.16 

县城生活供水 1066.00 1,492.40 

合计 2636.45 3,691.03 

3、燃料动力费 

本项目新增供暖面积 0.98 万㎡，根据平罗县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采暖费收费标准 5.2

元/㎡/月，年均取暖时长 5 个月，年均采暖费 25.48 万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采暖费以每

年上涨 2%计算。 

燃料动力费（供热）（万平米） 

名称 
平罗第二水厂 平罗第三水厂 崇岗园水厂 面积合计 

单价 

（元/㎡/月） 
供暖时间 

年采暖费 

（万元） 

新增供热面积 0.24 0.47 0.27 0.98 5.2 
5 个月 

25.48 

本项目新增用电负荷 3321kW，全年用电 2,909.20 万 kW·h，单价参照宁夏电网工业供

电单一制 1000-10 千伏 0.532 元/kW·h 计算，年均耗电费用 1,547.70 万元，考虑通货膨胀

因素，采暖费以每年上涨 2%计算。 

燃料动力费（用电）（kw·h/d） 

名称 

平罗 

第二水厂 

平罗 

第三水厂 

崇岗园 

水厂 

调蓄水库 

泵站 
电量合计 

单价 

元/kw·h 

年耗电量 

万 kw·h 

年耗电费 

万元 

新增用电负荷 900 971 300 1150 3321 0.532 2,909.20 1,547.70 

4、人员工资 

项目劳动定员 21 人。其中管理人员 3 人，技术人员 9 人（中控室人员 6 人，化验人员

3 人），办公文员 3 人，安保人员 6 人。管理人员年均工资按 12 万元计算（含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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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年均工资按 10 万元计算（含五险一金），办公文员年均工资按 8 万元计算（含五

险一金），安保人员年均工资按 6 万元计算（含五险一金）。本项目年均人员工资合计 186

万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采暖费以每年上涨 5%计算。 

5、维修费 

根据《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并参考行业水平，维修费用以项目静态总投资 36,660.97 万元的 1%比例进行计提估算，

项目建设完成后前 5 年由建设施工方提供质保期，自 2032 年起，项目正常经营年维修费用

366.61 万元。 

6、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以原材料费、燃料动力费、人员工资合计的 8%计提。 

7、设备更新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泵站等相关设备寿命均大于 20 年，管材使用球墨铸铁铁管，寿

命大于 50 年，故在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内不存在设备更新费用。 

8、相关税费 

项目营业收入主要产品为供水收入，其中：工业供水收入销项税率按 13%计提，县城

居民供水收入销项税率按 6%计提。本项目原材料费进项税率按 9%计算；水源费、燃料动

力费进项税率按 13%计算；维修费、其他费进项税率以 6%计算。 

本项目工程建设费按 9%税率计提进项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按 6%计提进项税，预

备费按 9%税率计提进项税，工程建设进项税合计为 2,942.61 万元。 

本项目城市维护建设税率按 5%计征；教育费附加税率按 3%计征；地方教育费附加税

率按 2%计征。 

综上所述，本项目运营期共计缴纳增值税及附加 2,465.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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